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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期 重 大 差 错 更 正 专 项 说 明 的

鉴 证 报 告

政旦志远核字第 260000166 号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喻信息公司”）编制的《前期重大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一. 管理层的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制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等相关规定，天喻信息公司责任包括：（1）识别前期会计差错，对

已识别的前期会计差错进行适当的更正处理，确保更正后的会计处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地列报和披露相

关信息；（2）编制并披露《前期重大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并保证其

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天喻信息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前期重大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发表鉴证结论。我们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

执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前期重大差错更正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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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

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检查会计记录以及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

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提出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

的基础。

三. 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天喻信息公司编制的《前期重大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制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等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天喻信息公司前期会计

差错的更正情况。

四. 对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专项鉴证报告仅供天喻信息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与前

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相关的信息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

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深圳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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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重大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现以

前年度会计处理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本公司已对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

进行了更正，并对 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根据《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现将前期重大差错更

正事项说明如下：

一、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原因

（一）持有重庆鲲鹏支付股权公允价值计量差错更正

公司原子公司深圳昌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昌

喻投资”）核心资产为其持有的重庆鲲鹏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鲲鹏支付”）的股权。2024年末，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5.24亿

元。

结合《股权收购协议》及其系列补充协议的约定、回购条件触发

情况，该项投资在 2024年末的经济利益实现依赖相关回购条款，公

司采用收益法对该股权投资进行公允价值计量，未能恰当反映该项投

资以回购为核心的收益实现方式。为客观、公允反映该资产价值，公

司聘请了专业评估机构对昌喻投资持有的鲲鹏支付股权价值进行分

析，依据其以回购价值法出具的价值分析报告，对该项股权投资 2024

年末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调减公允价值 4,023.00万元。上述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

关规定，属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更正后资产价值计量真实、准确。

（二）诉讼事项预计负债确认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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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因借贷纠纷，公司被成都慧友伟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慧友伟”）起诉（涉诉本金 2.13亿元），公司基于法律

意见书以及案情，认为该诉讼事项不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故未

就该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2025年度，公司结合诉讼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依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对 2024年度未计提预

计负债的判断依据进行了重新评估，该诉讼事项在 2024年度财务报

表批准报出前已有迹象表明公司因该合同无效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

性已达到很可能标准，且损失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应于 2024年度计提预计负债 1,063.00万元。

（三）其他事项说明

2025年 6月 6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闫春雨因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2026年 4月 17日，公司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司存在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

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重大担保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相关事项导致历史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上述事项属于信息披露与

公司治理规范问题，截至 2025年末，相关占用资金已通过归还或债

权转让方式予以解决，相关担保事项已披露，不涉及财务报表会计科

目调整，不影响本次前期会计差错追溯重述金额。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比较期间合并财务报表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公司对上述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 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对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

影响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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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2024年 12月 31日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27,000,000.00 -40,230,000.00 486,77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82,415,375.32 -40,230,000.00 1,042,185,375.32

资产总计 2,167,387,167.57 -40,230,000.00 2,127,157,167.57

预计负债 91,893,861.06 10,629,961.76 102,523,822.82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2,348,355.79 -7,277,633.16 95,070,722.63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1,448,340.74 3,352,328.60 234,800,669.34

负债合计 1,060,456,091.90 3,352,328.60 1,063,808,420.50

未分配利润 -56,064,033.08 -43,582,328.60 -99,646,361.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7,075,459.11 -43,582,328.60 1,063,493,130.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6,931,075.67 -43,582,328.60 1,063,348,747.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167,387,167.57 -40,230,000.00 2,127,157,167.57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2024年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财务费用 -12,089,795.58 -7,277,633.16 -19,367,428.7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46,880.00 -40,230,000.00 -40,083,120.00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2,589,093.50 -32,952,366.84 -305,541,460.34

营业外支出 94,575,039.15 10,629,961.76 105,205,000.91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66,334,914.88 -43,582,328.60 -409,917,243.48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64,058,147.42 -43,582,328.60 -407,640,476.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364,069,296.36 -43,582,328.60 -407,651,624.96

（一）基本每股收益 -0.85 -0.10 -0.9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85 -0.10 -0.95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比较期间母公司财务报表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2024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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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预计负债 7,406,680.28 10,629,961.76 18,036,642.04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612,804.17 10,629,961.76 55,242,765.93

负债合计 931,014,510.43 10,629,961.76 941,644,472.19

未分配利润 295,351,172.60 -10,629,961.76 284,721,210.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9,557,183.33 -10,629,961.76 1,208,927,221.5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9,557,183.33 -10,629,961.76 1,208,927,221.57

（2）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2024年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外支出 9,893,452.64 10,629,961.76 20,523,414.40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78,916,585.39 -10,629,961.76 -289,546,547.15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76,681,388.79 -10,629,961.76 -287,311,350.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276,681,388.79 -10,629,961.76 -287,311,350.55

（3）母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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